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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等檢察署　函

地址：10048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24

號

承辦人：李純慧

電話：23713261#6220

電子信箱：bonnie@mail.moj.gov.tw

受文者：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10月08日

發文字號：檢文毅字第107007626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(A11100000F_10700762600A0C_ATTCH3.pdf)

主旨：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為協助聽障者及聾人朋友法律扶

助申請之審查程序，將招募手語翻譯員及同步聽打服務員

，通過審核者列入該會通譯人員名冊，請協助將是項訊息

轉知相關人員(詳附件該會函說明)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檢附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107年10月2日法扶群第1070

001374號函1件。

正本：本署所屬各級檢察署

副本：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檢察分署、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、福建連江地方檢察署 2018-10-08
16:11: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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